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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他为辛子陵先生一部书
稿写的序言即《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由于文章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而作者的观点又存在明显的错误，因此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理论界的
广泛批评。我从2月到6月也写了16篇评论文章，对其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遗憾
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谢先生的回应文章。不过在《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上
却看到了谢韬先生和辛子陵先生合写的新论《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
中国改革》。由于作者是老对手，论题又是我过去曾经研究过的问题，谢、辛的新
论自然引起了我的兴趣。 

比较前后两篇文章，《模式》一文涵盖的问题比较多，牵涉的面比较广，而《试
解》一文所讨论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理论问题，涉及的面比较窄，但是它们都同样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值得我们给予一样的关注。我在阅读新论的过程中
发现：在前一篇文章中用得最多、强调得最厉害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作者甚
至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口号）在新论里没有再出现，而
对论敌们提出的种种质疑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人们要问，是不是谢、辛们已经放
弃了他们原来的观点了?情况当然没有这样简单。从两篇文章的比较里我们可以看
到，后一篇文章虽然较前一篇文章有所收敛，但是，他们在所有制这样一个带根本
性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改变，相反，他们更加强化了否定公有制、要搞私有化的主
张。因此，我们要像剖析、批判其前一篇文章一样开展对于其后一篇文章的剖析和
批判。 

 
一、无中生有的所谓“隐瞒”、“修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说 
 
谢、辛在《试解》一文中说，“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宣称，公有制过有

化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隐瞒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在公有制、国有化基础上重建个
人所有制的主张。这一理论上的修改，后果极其严重。我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
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
题。” 

谢、辛 的这段话完全是无中生有。试问，谁“隐瞒”、“修改”了马克思关于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重建”的说法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关于“资本
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中。原话是这样说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
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
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
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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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
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832页)马
克思的这段话，以否定只否定的形式，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场面了资
本主义的发展比如会造成社会革命，阐明了建立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
必然性。严格地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只是马克
思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说的一句话，将其扩大为一个“理论”并不
恰当。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自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马克思自己
曾经在文字表述上作过细微的修改，但是从未有他人加以“隐瞒”和“修改”的问
题。事实上，因为《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就已出版的著作，并未经过任何
编者的编辑和整理，他人也根本不可能对其加以“隐瞒”和“修改”。在这方面，
且不说德文原版，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法文版、俄文版，显然都不存在所谓的“隐
瞒”和“修改”，就是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英文版及其它文字的版本，也都不存在
所谓的“隐瞒”和“修改”的问题。以中文版来说，无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解
放前由读书出版社在1938年出的第一版、在1948 年出的第二版，还是解放后由人民
出版社在1953年出的修订版、在1963年出的第二版，抑或是由中央编译局翻译、由
人民出版社先后在1975年和2001年出的两个版本，也都不存在所谓的“隐瞒”和
“修改”问题。在今天，任何人只要读《资本论》第一卷，不论是读什么版本，都
可以读到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知谢、辛的“隐瞒”和“修改”说所出何据？在我
看来，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这一说法，不仅不存在什么 “隐瞒”和“修改”，恰恰相
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不止一次地对这一说法进行过解释。首先对这一说法进
行解释的是恩格斯，他在《反杜林论》中解释说，“靠剥夺剥夺者建立起来的状
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我基础的个人所有制
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
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6岁的儿童也能明白
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
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
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
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
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
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474页，着重号是恩格
斯加的）恩格斯的这一解释表明，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指生产资料
的个人所有制，而所指的只是消费品。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结实是一个权威的解
释，因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付印前曾经将该书读给马克思听过，也就是说，该
书的观点是得到了马克思的同意的；而且，恩格斯在解释时还引用了马克思《资本
论》里有关“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进行了佐证，这么这样理解正符合马克思在其
他地方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对这个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理解，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马克思所讲的所有制应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
不是消费资料的所有制。应该说，提出这种怀疑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否定
恩格斯的解释而提出各种各样的新解释却是很不郑重的。为此，我曾在1991年初发
表的一篇文章里对各种各样的新解释进行了评论，并且着重支持了余名汉同志关于
《资本论》中译本对Eigentum一词存在误译的观点。（余文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
3期；拙文见《中国经济问题》1991年第1期）由于在德语里，Eigentum一词具有“所
有制”“财产”、“所有权”等不同含义，应该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分别选取不同
的含义进行翻译。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由于individuelle Eigentum只限于消费品而不
包括生产资料，因此它应该翻译为“个人财产”，而不应该译为“个人所有制”。
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就明确指出过，“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
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
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4页）但是一些人还是继续坚持把“个人”所与“生产资料所有制”
联系起来，谢、辛的观点也是这样。显然，这是和马克思的原意格格不入的。 

谢、巡强调说，搞不搞所谓“个人所有制”是一个“行则一言可以兴邦，违则一
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在我看来，对于《论语》里的这句话应该取分析的态度。
并不是言语对国家兴亡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问题在于这个言是不是反映了历史



发展的方向，如果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就能够兴邦，否则它就不能兴邦，
而要丧邦。在谢、辛们看来，仅仅搞公有制、国有化就要丧邦，而大搞生产资料的
个人所有制就可以兴邦。在我看来，情况重要相反，“只有社会主义才年就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
弱，而只能加强。这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
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86页）套用谢、辛的话，这才真是一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
邦的大问题”。试想，如果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最基本的理论观点，那还
叫搞马克思主义吗？如果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那还能叫共产党吗？如果不知
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知搞私有化，那还能叫社会主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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